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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七届会议 

2013 年 3 月 4 日至 15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妇女： 

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大会特别 

会议的后续行动：重大关切领域战略目标和行动的 

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马兰戈普洛斯人权基金会

提交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下列声明，现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第 37 段的规定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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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自出生到死亡，在和平时代或者在战争时期，妇女都是国家、社区甚至是家

庭歧视和暴力的受害者。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存在于所有社会，而且跨域了财富、

种族和文化的界限。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行为有多种表现形式：身体上的、心

理上的以及涉及性的暴力。实际上是相关暴力的多种形式。 

 关于家庭暴力问题，可能存在各种虐待行为，这些行为可以导致遭到殴打的

妇女死亡。家庭暴力有时还表现为婚内强奸。这是妇女最常遭受的暴力行为。根

据一项基于全球 50 份调查的研究，三分之一的妇女曾经至少有一次遭到婚内殴

打或被迫发生性行为。欧洲理事会称家庭暴力是 16 至 44 岁妇女死亡或受到永久

性损伤的主要原因。相较癌症或交通事故而言，家庭暴力更是导致死亡或健康问

题的原因。 

 遗憾的是，现在家庭暴力仍被认为是一种隐私，因此并不受到惩罚。更令人

感到吃惊的是婚内强奸甚至都不被认为是一种犯罪。由于对女性的诸多偏见，法

律框架特别具有歧视性。因此，法律措施仍显效力不足。比如在巴基斯坦或在其

他拥有类似文化传统的国家，受到家庭暴力的妇女向司法机构寻求解决，结束暴

力行为，那么她们不仅无法得到想要获得的保护，而且她们很有可能再次受到警

察官员或基层司法机构的不公对待。 

 工作场所的性骚扰在不同国家存在不同认识。因此，法国的立法试图通过刑

法以及禁止滥用权力解决这一问题。西班牙则通过劳动健康和安全立法解决这一

问题，而美利坚合众国的法官则会考虑到基于性别的歧视问题。由于性骚扰有可

能是身体上的，也有可能是精神上的，而且大部分受害者是女性，因而需要一种

统一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应该把性骚扰视为基于性别的歧视的特殊形式。

只有针对这一现象提出统一的条件限制才能够包含性骚扰的各个方面，提供有效

的保护。 

 在战争期间或和平时期，在很大范围内，无论是妇女还是女孩都是遭受陌生

人或家庭成员强奸的受害者。每年，数以百万计的妇女遭到配偶、亲人、朋友、

陌生人、雇主或同事，甚至是士兵或武装人员的强奸。强奸罪行的受害者要比实

施者受到更大的审判。受害人如果是未成年人，情况则更加复杂，因为她有可能

很难向其亲人坦陈事实，如果她真的说出真相，也很有可能被人质疑她所说的内

容。这是由于实施这种强奸的人基本都会多次犯案，一般而言是家庭成员之一，

强奸产生的乱伦行为对于受害者和她的家庭来说都是一种耻辱。因此，这种罪行

不仅难以受到惩罚，而且被当作秘密深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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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问题的解决之道无疑在于长期向公众进行宣传，并长期培养该领域的警

官。无论受害者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消除各阶层的偏见是保护受害者并还之

以公正的一项必要条件。 

 战争时期的强奸行为对于处于内战或其他战争煎熬的国家而言司空见惯。这

种行为用于报复或惩罚被怀疑向士兵提供帮助的妇女。国际法将其视为一项酷刑

或不人道及有辱人格的待遇。然而，由于两种原因，这种解决方式并不奏效。首

先，从内部的做法而言，受害妇女不愿意告发强奸行为，因为她们有可能被指控

为通奸犯，因此而被起诉。而且她们还可能遭到名誉杀人、殴打、再次被人强奸、

致残或用酸腐蚀。这是由于司法系统整体而言较为腐败且对妇女存在歧视。因此，

实际上受害者只能向国际组织寻求帮助，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说向受害者提供的保

护不足。由于缺乏教育和财力，妇女无法一直获得联合国提供的支助。实际上，

妇女所能用到的最主要的武器就是个人通信。然而，由于她们目不识丁、穷困且

缺乏司法协助，因此无法完成这种通信。为这些受害妇女设置一个法律援助和信

息援助机制，使她们的权利得以伸张，可能是一条有效的解决途径。 

 妇女和女孩都是切割生殖器官的受害者，时至今日这种行为出于种种文化原

因仍被视为合理，尽管欧洲人权法院已经多次将其定义为《欧洲人权公约》第 3

条所禁止的不人道行为。一种错误观念认为只有在大部分国民是穆斯林的国家才

会发生切割生殖器官的行为，当主要宗教为穆斯林教时，这确实属实，这种行为

也更容易被认为是合理的，甚至得到国家机构的容忍。然而，不应忽视的是，在

一些欧洲国家中也存在这种行为：欧洲每年有 200 万起切割生殖器官的行为。这

不是一个宗教或者文化问题，很明显这是一种国际法所禁止的酷刑。  

 无论是《国际法》、基于性别歧视还是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都没有提

及童婚现象。然而，童婚一直是对女孩暴力的根源，因此应被视为是一种不人道

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无论如何，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还是要禁止这种婚姻形式。

这只有实施女孩在 18 岁之前必须接受教育的机制方可实现。这种机制可以提供

一种童年保护，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保障女孩接受必要的教育以便日后拥

有一份真正的职业。 

 作为结论，必须强调的是很多特殊条款都涉及了消除和预防对妇女和女孩的

暴力行为，而令人遗憾的是，主要的保护人权的条约反而没有提及。女权主义诸

多流派经常谈及这一问题，然而这一问题无疑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应该共同努力

予以解决。暴力受害者主要是妇女并不意味着暴力问题仅仅是妇女的问题。相反，

这是全人类的问题。国际人权保护条约没有特别有关保护妇女的条款，属于有缺

陷的条约，应该尽快得到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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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最初的条约仅仅考虑“男性”的权利。证据有两点，首先，条约用于

主要使用阳性，其次为了保护妇女，不得不使用那些并非特别为保护妇女而制定

的条款。然而，妇女和女孩需要明确的保护。因此需要建立一个牢固的体制框架。

确实需要对这些不仅具有参考意义，而且具有强制性的基本条约进行修订，以便

加入关于妇女保护的条款。唯有如此，才能使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成为值得所有人

关注的现象。最后，真正的、切实进行处罚的规定是唯一有效的解决途径。 

 


